
关于与一汽解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重大关联交易 

信息披露报告 

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银保监会”）

发布的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，现将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关联方一汽解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一汽解放”）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构成的重大关联交易的有

关信息披露如下： 

一、交易对手情况 

投保人/被保险人：一汽解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) 

经营范围：经销中国第一汽车集团生产的汽车及配件、辅件；汽

车及配件售后综合配套服务；日用百货、汽车装饰用品销售（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注册资本：55,000万人民币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220101123917070P 

关联关系说明：一汽解放为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的合并报

表单位，基于银保监会下发的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规定，

公司认定一汽解放为公司的一致行动人。 

二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

自 2021年 1月起至 2021年 8月 30日，公司与一汽解放开展了保

险业务类关联交易，承保 4,239 笔业务，实现保费收入 3,070.57 万



元。根据重大关联交易认定标准，公司与一汽解放之间年度累计交易

金额达到 3,000万元，构成重大关联交易。公司严格按照承保、核保

管理流程及标准开展审查，并按照在监管报批或备案的条款和费率收

取保费，为一汽解放提供风险保障。 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本着公平、自愿的原则，根据保险标的风险状况，严格按照

保险业风险定价机制，参考市场公允价格，与一汽解放签订保险合同，

合同明确约定了保险责任、起保日期、保险期间、保险金额、保费及

特别约定事项。公司根据保单约定，严格按照在监管报批或备案的保

险条款和费率进行保费结算。 

四、定价政策 

1、定价原则 

公司严格按照在监管报批或备案的保险条款和费率，根据保险标

的风险状况进行定价，承保标的均满足公司承保条件，交易价格符合

市场公允价格。 

2、定价依据 

公司与一汽解放签订了《财产一切险》等保险合同，根据在监管

报批或备案的保险条款和费率，结合保险标的风险情况进行定价，保

险费率在 0.0012%-0.05%之间。 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    公司严格履行重大关联交易审查程序，由业务部门、财务部门、

风控合规部分别出具审查意见，经关联交易管理办公室审查后提交关



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，最终于 2021年 8月 20日由三届二十七次董

事会审批通过。董事会决议、独立董事书面意见、关联交易控制委员

会意见书等材料和记录清晰可查。 

经审查，公司与一汽解放发生的关联交易结构清晰，不存在多层

嵌套等复杂安排；公司严格按照保险行业风险定价机制开展保险业务

定价，交易价格公允；公司与一汽解放遵循平等、自愿、等价、有偿

的原则签订保险合同。综上，公司与一汽解放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合

规、公允、必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或消费者利益的情况，不存在利益

输送的现象，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。 

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年 10月 14日 


